
明代军灶籍新证


蒋宏达

内容提要：中国史学者对明初江南社会权势变迁的讨论大体循着两条迥异的线索展

开：一条是元末豪强富民在明初重典峻令的冲击下走向衰亡；另一条则是从元末豪民转变

为明初世袭粮长，再通过商贸和科举成功转型为明代中叶的士绅。这两条线索彼此相对，

显示出明初江南豪富命运的明显分岔。问题在于，对江南豪民的研究鲜少从豪民本身的角

度出发，关注此间不同人群或个体的具体境遇，因而也较少触及明初禁抑豪民的政策对地

方权力结构造成的实质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择取了明代杭州湾南岸盐场地区一个具有灶

户和军户双重户籍———军灶籍———身份的特殊人群，通过追溯元末明初至明代中期这一人

群从滨海豪民之家到军灶人群，再到科第望族的嬗变历程，探寻明初政治高压下促成基层

权势演变的内在动力，从而抉发一个有关明代江南社会权势演变中较少为人关注的历史侧

面。明代军灶籍的历史表明，江南社会权势具有强韧的适应能力，挫折与转型的命运可以

集中于同一人群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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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遂安田粮册籍整理与州县赋役管理中的‘清承明制’问题研究”（批准号：

２０１８ＥＬＳ００８）阶段性成果之一。承蒙中山大学黄国信教授和匿名评审专家悉心指正，谨致谢忱！

①　陈得芝：《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７期（１９８３年４月）；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７—１７６页。

②　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８１—１８３页；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 ２８—３７

页；高寿仙：《明初对地方权势人物的清理整顿》，赵毅、林凤萍主编：《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９页。这一点在近年来有关元明之际历史分期的讨论中得到延续，相关研究参见栾成显《宋元明时代经济发展

的新趋势与明太祖的经济政策》，中国明史学会主编：《明史研究》第１０辑，黄山书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９２—２１０页；李治安《元至明前期

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此外，日本学者森正夫对明初江南富民的田产籍没现象作过详细论述，见森正

夫著，伍跃、张学锋等译《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０—９１页。

③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２—１２４页；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

地主之投资活动》，钞晓鸿主编：《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日本学者论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９３—４１６页；谢：《十五至十六

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一、前言

宋元以来，豪民富户构成江南社会中支配性的农商经济主体和地方权势基础。①逮至明初，因王

朝治理方式的变动，江南豪民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冲击和经济波折。学者们指出这一时期江南社

会权力结构变迁循着两条相异的线索展开：一是元末豪富在明初重典峻令的冲击下走向衰亡；②一是

从元末豪民转变为明初粮长，再通过商贸和科举成功转型为明代中叶的士绅。③日本学者檀上宽对这

一问题进行了综合考量，主张将明初的富民分成“乡村维持型”、“追求私利型”和“权力志向型”等类

型，并且强调“维持型”富民与新兴王朝展开合作，成了后者的统治基石，而后两类富民则在明初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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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运动中被肃清。①

在已有研究中，以上两条线索常常被分开表述，彼此相对，显示出明初江南豪民命运的明显分

岔。然而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较少从豪民本身的角度出发，关注此间不同人群或个体的历史境遇，因

而鲜少触及明初禁抑豪民的政策对地方权力结构造成的实质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择取明代杭州湾

南岸盐场地区一个具有灶户和军户双重户籍———军灶籍———身份的特殊人群，通过追溯元末至明中

期这一人群从滨海豪民之家到军灶人群，再到科第望族的嬗变历程，探寻明初政治高压下促成基层

权势演变的内在动力，进而抉发一个有关明初江南社会权势演变中较少为人关注的历史侧面。

二、挫折：明初浙东盐场豪民的谪戍危机

浙江绍兴钱清镇前梅村五王祠内有一通明朝正德六年（１５１１）的碑刻，额题“本境里社祠址记”。
此碑由当地高氏家族竖立，“梦生居士”高堂撰文，“赐进士第奉议大夫南京刑部郎中”高台书丹，“赐

进士第中顺大夫福建延平府知府”高坛篆额。碑文主体记述了钱清高氏修建本境里社祠———五王祠

的经历。文中写道：

本境名嘉德里，社祠在里之西北隅，址方广一百二十步，地隘民稠，弗称修祀。及始祖行营

副使世则扈宋高宗南迁，家于是里，于梅花山麓白□湾建祠，［祀］远祖太尉而下五王。后，祠为
潮汐所啮。迄国朝洪武初，二十一世祖讳惟正，号□□翁，捐地广祠，迁五王为并置之，拜登有
所，祀礼始称。成化间，太守浮梁戴公廷节以吾显祖松琴府君多尚义事，两奉玺书，旌为“义民”，

按《周礼》乡先生没则祭社之义，因并世则公而祀之。载郡志甚悉。历久祠外余地不免见侵，二

十五世孙仙，字仲瀛，经理界限，谋立石记之。②

从碑文内容不难看出，五王祠不仅是当地的里社祠，而且发挥着高氏宗祠的作用。③ 如不着意考

究碑中出现的修祠人物的身份，我们很容易将它当作江浙地区常见的祠庙类碑石，而忽略其中隐含

的关键信息。其实，从洪武初致力于“捐地广祠”的高惟正，到其后两次受玺书旌表的“义民”高松琴

（名“宗浙”），再到正德年间为碑铭撰文、书丹、篆额的高堂、高台和高坛一辈，都有钱清场灶户的背

景。钱清高氏这五六代人的生平际遇，恰好勾连起一条从明初至明中叶一百余年间两浙盐场灶户的

活动线索，展现出明代前期滨海灶户的社会动向。

钱清高氏世居山阴梅山，是明代中叶绍兴府内的仕宦大族。除前述碑刻中提及的高台（１４５４—
１５２４）和高坛（１４６５—？）两人系弘治年间进士外，高台从兄高闰（１４１７—１４９７）早在正统十年（１４４５）
已取得进士功名。明代进士登科录刊载了三人履历，摘引如下：

高闰：贯辽东盖州卫，军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曾祖复亨，元献州知州；祖宗泗；父

贵繤；母王氏。④

高台：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灶籍，县学生。……曾祖本中，桂林府同知；祖宗浙，义官；父贵

瑰；前母黄氏；母沈氏。⑤

高坛：贯□□绍兴府山阴县，军灶籍，国子生。……曾祖尚□；祖 ；父萼；母李氏。⑥

值得留意的是三人的户籍差异：高闰为卫所军生，高台系盐场灶籍，高坛则是更为特殊的军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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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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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

制支配の史的构造』汲古书院，１９９５年，２２９—３１０页。
此碑目前保存于绍兴市柯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碑文中“远祖太尉”指北宋开国武将高琼。相传南宋初高琼一门五代被追封为王，合称“五王”，包括钱清高氏在内，浙东一

带不少高姓家族都尊奉他们为远祖。至于“扈宋高宗南迁”一类的表述，则是元明以来江浙各姓家族表称始迁祖来历的常见模式。

《正统十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影印本，第
３５页。

《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第７９页。
《弘治十五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第４９页。



籍。这种同一家族内部户籍名色分异，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军、灶并存的现象，近年来已引起学者关

注。如郑振满对福建金门盐政的研究显示，当地具有多种户籍交错并存的特点。他认为，军灶籍的

产生与明初户籍编制过程中“先从民户中抽出盐户，再从盐户中抽出军户”的抽籍方式有关。① 叶锦

花考察了福建泉州盐场地区同一宗族内部登记灶、民、军等多种户籍的现象，提出其背后机制在于明

初户籍制度设计、官府赋役需求与民间规避赋役等因素之间的冲突和调适。② 饶伟新通过对浙江、福

建两省沿海“军灶籍”这一特殊户籍名目形成机制的分析，提出这种籍别交杂的现象与明代东南沿海

一带军灶错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同户籍人群之间混杂互动的制度过程有着密切联系。③

与福建沿海相似，杭州湾南岸地区在明代也是盐场与卫所、灶户与军户交错地带，自西向东分布

着西兴、钱清、三江、曹娥、石堰、鸣鹤、龙头、清泉等盐场，以及临山卫、观海卫、定海卫、沥海所、三山

所和龙山所等卫所。在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前后，即卫所创建时期，明王朝同样在当地沿海州县实施
了抽军政策。④ 不过，从杭州湾南岸军灶人群的历史来看，当地“军灶籍”的产生与先行研究中强调

的明初盐场抽军垛集的政策，以及沿海军、灶杂处的环境并没有必然联系。两者与其说是因果关系，

毋宁说是平行关系。促成当地军灶籍产生的原因是相对单一的，其直接契机是明初对沿海盐场秩序

的整顿。在此过程中，部分灶户因罪获刑、谪充军卫，从而承担起军、灶两重户役。⑤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不仅是个别灶户家庭的经历，更与明初禁抑江南豪民的整体政治氛围紧密相关。正是在此过程

中，钱清高氏同杭州湾南岸诸多灶户家族一起，开启了兼负军、灶双籍双役的历程。

且让我们回溯到元明之际，通过探寻高台、高坛他们高曾祖辈以来的际遇，铺陈那段由滨海豪民

之家向盐场军灶人群蜕变的历史。

在元明易代过程中，钱清高氏族内出现的重要人物是高惟正从兄、高闰和高台的曾祖父高复亨

（１３３０—１３８４）。据嘉靖《山阴县志》记载：
高复亨，字本中。元时游燕京，从太史金华王余庆学，及游学士欧阳玄诸名公之门。洪武

中，诏为总戎掌书记。改知河间献县，⑥招集流亡，百姓咸歌思之。坐累谪钟离，未几诏起官，复

知诸城。诸城故密［州］地，密人废学久。复亨始至，树学延儒，教化大行，民喜而诵……寻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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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振满：《明代金门的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以盐政改革为中心》，《历史人类学学刊》第１１卷第２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叶锦花：《明代多籍宗族的形成与赋役承担》，《史学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户籍制度与赋役需求及其规避———明初泉州盐

场地区多重户籍现象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饶伟新：《明代“军灶籍”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８５本第 ３分，

２０１４年印行，第４２７—４７４页。该文是目前讨论军灶籍的最具分量的研究，从中不难看出，军、灶“双籍”的交叉混合是两重历史变动
叠合而成的结果：其一，洪武年间王朝政府在东南沿海盐场实施的抽军、垛集政策，以及灶户因罪谪发充军的刑案，使得不少沿海人

户在明初就带有“亦灶亦军”的家族身世，担负着军、灶两重差役；其二，明代中叶以来，此类军灶人群为谋求差役优免或规避重役，利

用灶户管理体制上的漏洞，诈冒、脱免以至变乱户籍，最终导致“军灶籍”（“军盐籍”）这一交叉性户籍名色的产生。不过，该文的论

证仍然存在一些疏漏。上述促成“军灶籍”形成的两重变动，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时空背景和制度情境中展开的：前者发生在明初

的两浙盐场（在饶文中主要是温州永嘉场），后者则展开于明中叶的福建沿海（在饶文中主要是惠安县）。事实上，作者本人也隐约意

识到了对明初两浙的军灶二役与明中叶福建的制度套利这两重历史变动进行“嫁接”的困难。他在论述惠安县沿海人群为制度套利

而私设“军盐籍”名目后，写道：“基于相似的环境和背景，福建、浙江其他盐场地区的‘军灶籍’，大概也经历了类似的发生和成立过

程。”其中的推断意味浓厚。就两浙盐场而言，目前并没有特别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明代中叶以来当地沿海军、灶人户，像惠安县民

一样，通过“在‘盐’与‘军’两种户籍户役负担之间进行制度套利”而催生出“军灶籍”这一户籍名色（两浙“军灶籍”未必可以等同于

福建“军盐籍”）。要在这两重变动之间建立有机的历史联系，尚需更为直接有力的史料支撑。

嘉靖《观海卫志》卷１《建置》；嘉靖《临山卫志》卷１《本卫》。
饶伟新《明代“军灶籍”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８５本第 ３分，第

４４３—４４４页）一文已经提到了因罪谪充，但并未将其视作主导原因。
在前引高闰进士登科录中，高复亨的仕职为“元献州知州”，与此有异。这种歧异估计是由洪武初期州县改易引起的。揆诸

嘉靖《青州府志》卷３《职官表》、万历《诸城县志》卷６《坛庙》、乾隆《献县志》表４《官师表一》及嘉庆《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 ２９《宗德
传一》（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赐书堂刊本）的记载，高复亨的官职应为“明献州知州”，任职时间大约在洪武五年至八年之间，因为“总
戎”冯胜以征西将军身份北伐的时间为洪武五年，而高复亨于洪武八年时调任诸城知县，献州则在洪武九年降州为县。



免归。①

免归三年后，高复亨于洪武十七年获“诏宥”，转授桂林府灵川县知县，不久后又改任桂林府同知，未

到任而卒于官驿。②

高复亨求学、入仕的经历与他的家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嘉庆《越州山阴高氏家谱》③

记载，高复亨的祖父高思聪曾在元初出任百夫长，承担郡县土木工役；元贞年间（１２９５—１２９７）工役革
罢后，“迁钱清场巡盐大使，兼管内外八县捕盗”。④ 高复亨父亲允祥系思聪三子，“为人慷慨有志节，

教子读书，?以奋励”。⑤ 复亨甫弱冠即受父命，负笈京师，就学于名儒王余庆门下，“从翰林诸公游，

所见益重阆”。⑥ 学成后，他返回浙江，入幕方国珍割据政权，出任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知事，因精于文

牍和漕粮事务而成为参赞漕务的能员干吏。

据元末慈溪籍文人乌斯道所撰《送高本中知司秩满序》：

会稽高君本中以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知事考满获代去，府史陆彦诚踵门求余文饯之。余问：

“高君何如？”曰：“君之在幕下也，视牍之当署略无所可否，有不当署者则钩距微隐、摘抉瑕，从

容与诸吏言，后莫敢不谨事。有大利害则关白官长，以补其不逮。省檄君莅嘉兴监粮斛，至则握

重柄不假借人，百司惴惴然不敢挠法。……昔漕府置平江，天下方静谧，号令风行，执事景从，转

输者至伙而毕给，统帅者至广而毕集，故参赞于幕下者不以为难。今兵兴以来漕府徙庆元，转输

岁罔替，而统帅者十一耳。矧漕户凋敝，填委沟壑者过半，其仅存者，斧钺弗畏，故赞于幕府下者

恒以难为忧。君取便利事，赞画辅翌，不缘循，不偃?，底绩于艰难，免戾于上下，尤足以见其优

为也。”⑦

高复亨入幕方国珍漕府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按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原设于平江（今苏州）。在

元末北方农民起义和东南沿海割据势力的冲击下，元朝固有海漕体制迅速瓦解，漕府移置庆元（今宁

波），受方氏辖制。⑧ 据元末建宁路儒学教授卓说所撰《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残碑记载：

至正十四年，漕弗克达，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方公（引按：即方国珍）兼总漕事，岁董舟师以

卫达之。十六年二月，秦邮（引按：即张士诚）袭吴，官署鎑窜，万夫长刘贞洎、侍御史沈煜等匿银

章，赴告行省，遂令迁署于鄞。……惟兹不虞漕失常运，参政公深为国忧，及升右丞，乃徵深练于

漕者倪侯可辅为千夫长，俾饬舟纪以纠岁漕。未几，升万夫长，日考绎以新其政。右丞公进秩平

章，侯以捍御之功跻判署之正。于是与同列谋创厥署，乃辟庆绍所为都漕运府，增崇拓?而新

之，表仪门曰“海道都府”，堂曰“帅正”，易其覆涂，饰绘砻甓，□豁宏明，缮其旧也。左右各创堂
三间，左以处宾僚，右以憩公余，新其构也。⑨

以高复亨的“宾僚”身份，当时的办公地点当在新创的漕府左侧堂屋无疑。而他之所以能够担任漕府

知事一职，很可能直接得益于当时高氏与庆元海漕大户倪氏之间的姻亲关系。据《越州山阴高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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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嘉靖《山阴县志》卷８《人物志》。
这就是前引高台科举履历将高复亨的仕职记为“桂林府同知”的原因。参见《前梅第五世复亨公传》，《越州山阴高氏家谱》

卷２９《宗德传一》，第４１—４２页。
《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初修于元朝至正元年（１３４１），递修于正统十一年、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正德十年、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和嘉庆十三年。该谱史料传承有序，保存了元末至清中叶 ５００余年间丰富的家族和地方文
献，不少材料与元、明、清时期的文集、方志记载相吻合，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前梅第三世明远公传》，《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２９《宗德传》，第１１页。
詹鼎：《赠从仕郎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经历高公墓志》，《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２９《宗德传》，第２２页。
《乌斯道集》卷８《送高本中知司秩满序》，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８０页。
《乌斯道集》卷８《送高本中知司秩满序》，第１７９页。
有关元末海运的基本情况，参见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７期（１９８３年 ５月）；孟繁清《元

朝末年的海运与筹粮》，郝时远、罗佑贤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２８—２４１页。
卓说：《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章国庆编著：《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８页。



谱》记载，高复亨的亲妹（或亲姐）嫁于倪氏家族的核心人物倪可辅为妻，后者正是引文提到的移建漕

府的海道万户。①

高复亨在秩满离任后，于至正十九年春乘漕船便道回乡。此时适逢朱元璋麾下大将胡大海率军

攻打越州（今绍兴，属张士诚势力范围）。朱氏大军因进攻受挫，大肆抄掠村镇，“深山穷谷，无处不

到；数十里之内，荡然一空。”②位于绍兴和萧山交界的钱清，是张士诚部屯兵之所，正当其冲，高氏一

门惨遭战乱波及，高复亨本人负伤，狼狈入海。战后，越州大疫，复亨父母、兄嫂相继病故。于是，他

再度入幕漕府，后因北上督漕有功，升任漕府经历。③ 方国珍的幕僚刘本仁在《送曹〔漕〕府知事高本

中北上》一诗中有“蓬莱咫尺神仙近，河汉参差星斗开”“三载策勋输玉粒，一朝步武上金台”之句，描

述的正是这段蹈海输粮的经历。④

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底，浙东归入朱明版图。高复亨则因胜国故官身份，被逮系金陵，不久后

即发配关右，因缘际会之下，入明朝北伐大将冯胜所部，巡守甘州。⑤ 他很可能凭借在元末漕府任上

练就的处理文牍和监管漕粮的本领，获得了“为总戎掌书记”的机会，从而开启前述嘉靖《山阴县志》

记载的仕宦经历。

当高复亨谪戍边关、经历宦海沉浮时，他远在浙东濒海的家人和宗党也开始面临由朝代更易带

来的冲击。在洪武朝最初的战争年代，浙东沿海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所属盐场由征战有功的明朝军

士充任百夫长，所征盐课转供南下军需。洪武五年以后，随着沿海军事色彩消退，那些由元入明的豪

族富民迅速掌握盐场控制权。⑥ 他们一方面承担盐场百夫长职役，在朝廷与灶民之间充当中介角色，

另一方面又以缩迫小民、干没工本、兴贩私盐等手段谋夺私利，侵害朝廷盐课收入，从而引致频繁的

政治打击。

大约在洪武十二、三年间，浙东盐场豪民曾遭到明廷的一次集中打击。洪武十四年，著名文士徐

一夔（１３１９—１３９９）曾为一位在此过程中殒命的“亭户首领”撰写了一篇哀辞，文中提到：“乐竉，字承
之，定海县人也。竉故儒家，而占籍清泉场亭户。他场有以盐事致讼，遂起诏狱事，连清泉。竉尝为

其场亭户首领，当就逮置对，遂自引伏法。”⑦

据乌斯道所撰《乐竉传》，所谓“他场有以盐事致讼”指的正是钱清场高氏族人所涉盐案。乌氏就

此写道：

乐竉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户籍官，竉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会稽钱清

高氏许从兄弟岁输盐，痛自缩迫小民，倍其输以掩己之数。事上闻，上以浙河以东，凡亭户大家

皆罔上贼下如一律，即遣使遍各仓覆盐，有损常数者，悉逮赴京鞫讯，咸承罪坐输作，而竉亦在逮

中。……十三年夏，竉果死京役中。⑧

引文中所说的“会稽钱清高氏许从兄弟”系指何人，⑨乌氏未作具体交代。但核诸《越州山阴高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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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高复亨：《田太宜人权厝志》，《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３２《阃仪传》，第 １２页。有关倪氏从事海漕的经历，参见陈波《元代海
运与滨海豪族》，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清华元史》创刊号，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２７—２３５页。

徐勉之：《保越录》，《丛书集成初编》第３９０６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４页。
《前梅第五世复亨公传》，《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２９《宗德传一》，第４１页。
刘本仁：《羽庭集》卷２《送曹〔漕〕府知事高本中北上》，《四库全书》集部第１２１６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５页。
郑楷：《高安人张氏圹志》，《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３２《阃仪传》，第１７页；《前梅第五世复亨公传》，《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

２９《宗德传一》，第４１页。
有关浙东沿海盐课司官制的建立过程，参见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 ３《墟场志》；嘉靖《宁波府志》卷 １２《物土志九》；嘉靖

《萧山县志》卷２《建置志》；永乐《乐清县志》卷４《廨舍》。
《徐一夔集·始丰稿》卷１０《乐竉哀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５６页。
《乌斯道集》卷７《乐竉传》，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会稽钱清高氏许从兄弟”一语，文意不甚通顺。《国朝献徵录》卷１１３《义人》所收记文与此同，而何乔远《名山藏》卷 ９８《本

行记》径改作“会稽钱、许二家”，未知何据。笔者怀疑“许”字或“许从”二字为衍文。



谱》，其中确有多例在洪武年间因犯盐法而兄弟、父子同被充军的记载。

其中一例就关涉高复亨长子高宗潼和次子高宗沅两兄弟。据《越州山阴高氏家谱》所载高宗沅

传记：

公讳宗沅，字叔平，献州公仲子。洪武末年，家坐盐法。伯兄宗潼当会逮，宗沅请以身代。

兄曰：“竖子宁不畏事耶？”宗沅曰：“弟虽愚，尚能办〔辨〕此，愿兄勿以为虑。”遂出就吏械，送法

曹，事竟不白，谪戍兴州右屯。时，兄殁于京师，仰天号恸，绝而复苏。乃为经纪其丧事，囊橐罄

然，略无难色。卒称“漫游居士”。子玫、孙通补戍，无出，嗣竟绝焉。哀哉！①

记文将高氏盐案的时间标注为“洪武末年”，这一点不无疑义。结合高复亨继妻张守清和幼子高宗浙

（１３７８—１４５４）的材料来看，这起盐案应发生在高复亨获“诏宥”（即洪武十七年）之前，当时高宗浙出
生未久，尚未成童。② 显然，“洪武末年”是后世修谱时误植的时间，盐案发生的时间与乐竉被逮赴京

师的洪武十二、三年存在相合的可能性。

另一例则与高坛的高祖父高世?有关，其传记写道：

公讳世?，字文昭……少以勤俭起家，累财数十万。……旋充钱清场百夫长，收盐贮仓。洪

武初，淫雨水涨，盐仓漂没殆尽，会有仇隙牵诬，坐罪。……时［其子］尚
!

、尚 年逾弱冠，痛父

景迫桑榆，不堪远戍四川越辒卫，遂乞哀当道，愿以身代。③

此外，来自高氏其他支系的本达和本善兄弟、本纯和本豫兄弟以及士逊和茂父子等多人，或因“盐

案”，或因“仇隙”，或因“豪右”之名，而被分别谪戍庄浪、宁夏、武清等卫所。④ 诸人世系见图 １。由
于此时的谪戍为充发“永远军”，军役子孙永永相传，且原先的灶籍户役并不相应除豁，所以，经此变

故，这些高氏后人就须世代承充军、灶两重重役。

图 １　钱清高氏世系图

说明：为简明起见，本图只标示关键人物的世系关系。虚框表示有充军、从戍或补伍经历者。

钱清高氏的遭遇并非孤例，慈溪县鸣鹤场的灌浦郑氏族人也在洪武年间经历了多次充军发配。

清初士人郑梁（１６３７—１７１３，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曾依据家传史料考证了郑氏家族承充军、灶二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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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前梅第六世宗沅公传》，《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３０《宗德传二》，第 ６页；郑楷：《高安人张氏圹志》，《越州山阴高氏家谱》
卷３２《阃仪传》，第１７页。

郑楷：《高安人张氏圹志》，《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３２《阃仪传》，第１７—１８页；魏骥：《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 １《高处士
寿藏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３０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２３页。

《九眼桥一世朱冈公传》，《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３０《宗德传二》，第４页。
高应期：《陡坛一世祖吟啸公传》，《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２９《宗德传一》，第３７页；高习恭：《陡坛宏毅公配阮太君传》，《越

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３２《阃仪传》，第１６页；黎淳：《前梅第七世祁门令高君墓志铭》，《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 ３０《宗德传二》，第 １２
页；《前梅第七世茂公传》，《越州山阴高氏家谱》卷３０《宗德传二》，第１５页。



始末源流。据其所撰《军灶述》，元朝大德九年（１３１５），郑氏先祖因鸣鹤场灶丁逃亡而以富户身份补
充灶役，充当灶户千夫长，入明以后又被编为盐场催目。① 洪武二十二年，四世祖郑子瑛以百夫长身

份管摄盐场，由于亏空煎盐工本，被发配至辽东广宁左屯卫。同年，又有三世祖郑叔厚因与本邑官宦

“有小隙”，被后者“以豪黠事诬奏”，发补云南宜良守御千户所旗军。又因前来勾捕的官差索贿不得，

“诬奏叔厚一家俱亡入海”，于是，同户成丁男子被报复性地“尽发从伍”。当是时，除郑叔厚本人死于

刑狱外，被逮系充军的昆季子侄共有五家，包括时任粮长职役的“万石公”郑仲徽及其二子。到了洪

武二十四年，从戍宜良所的郑子玟私自逃归。事发，官府“连坐邻右之不举者”，除将郑子玟本人押还

宜良所外，又将其从兄郑子璋勾充贵州清平卫军。② 诸人世系见图２。

图 ２　灌浦郑氏世系图

说明：为简明起见，本图只标示关键人物的世系关系。虚框表示有充军、从戍或补伍经历者。

此外，浙东沿海不少灶户族谱记录着明初各姓祖先因罪谪发或抄没的经历。如余姚石堰场化龙

张氏的先祖张均敬，“洪武初，被仇人诬通私盐，遣戍陕西之宁夏卫。”③又如同处石堰场的开元周氏

先祖周梦端，“明洪武十六年，为指通方氏军，充当南京水门卫军。”④乌山胡氏宗谱中则有“明初盐禁

最严，乌山立族之初，咸奔此利，事露被抄，妻女与俱”的记载。⑤ 再如慈溪鸣鹤场师桥沈氏先祖沈世

良拥祖、父两代雄赀，富甲乡邑，“亦于太祖洪武间以器用违制，郡县据以上闻，家产抄没入官。”⑥这

些后世追记的谱牒文字反映了当地灶户对明初家族经历的共同记忆。

洪武年间频密的谪戍和刑狱导致不少沿海富民陷入困境，更有部分豪富之家在政治风暴中败

落下去。不过，我们并不能据此断定“富裕阶层的社会势力受到决定性的打击”。⑦ 事实上，明初禁

抑江南豪民的效果是短暂的，并未动摇基层社会的权力格局。仅仅经过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不

少被整肃的沿海富户便纷纷恢复元气。这种地方权势的复兴态势固然同明初以后农商经济发

展、政治管制松解等宏观环境的改善密不可分，但对沿海军灶人群而言，要度过政治高压下的艰

难时期，恢复实力，他们必须依赖切身可得的资源，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家庭（家族组织）的自我

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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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型：从滨海豪民到科第望族

在长子宗潼因盐案死于京师，次子宗沅发配兴州卫后不久，高复亨本人也死在了广西驿所，而后

三子宗汴、四子宗泗又相继早逝。当时宗汴和宗泗的子嗣尚处幼年，只得依叔父宗浙（号“松琴”）而

居，于是浙、汴、泗三家合而为一。不过，此时高宗浙年仅髫龀，无力主持家政，真正支撑整个家庭的

是其母亲张守清。张守清系出钱塘宦族，面对接连的人事变故和经济困局，她以孱弱之身勉力维持，

为抚育高氏孤幼、保全家门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确立起在高氏族内的崇高地位。①

得益于张守清的悉心教养，高宗浙自幼志存高远，成年后总理家政，成为重振高氏家业的关键人

物。正统初期，萧山籍名臣魏骥曾为高宗浙撰写了一篇《寿藏记》，记录了他的这段经历：

余闻高氏自太尉府君于宋自汴徙居山阴之梅山，子孙蔓延，遂为邑之望族，田园甲于编户，

诗礼闻于一乡。若处士（引按：即高宗浙），亦其族之杰然者也。惟处士遭家不造，仅五岁丧父，

诸兄被逮，产业悉荡析无遗，独遗母氏与居。及成童，乃奋然曰：“吾家夙昔田则连丘接陇，屋则

切汉干云，今吾何卓锥之地且无？顾吾母托何而养，吾身托何而遂哉？”复谓人曰：“吾他日苟不

能为人以大吾先世之大，非高氏子孙！”即蚤夜业农，与商有赢，则铢积锱累，期底于丰。居无几

何，则家业果由渐而至大焉。②

从“蚤夜业农，与商有赢”的描述可以看出，高宗浙通过业农和经商二途来拓展家业。至晚在永

乐中期，他的家资已极为丰赡，“环一境土田之膏腴、山木之丛茂者，悉属之”。③ 之后，他开始支持文

教事业，创建书屋，购书数千卷，并延请乡先生就馆其中。由于富甲一方，他还被官府辟为粮长，执掌

一乡二税。正统五年至八年间，他又响应官府号召，先后三次捐米总计两千余石赈济饥民，由此两度

获得朝廷敕奖，被表彰为“义民”。④ 前引五王祠碑铭中“松琴府君多尚义事，两奉玺书，旌为‘义民’”

的记载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高宗浙侄贵繤、贵瑜二人于永乐末期自立门庭。繤、瑜两家在分家后发展迅速。高贵繤徙居钱

清新境，“越十数年，购屋至三百楹，辟山以顷计者百，田以亩计者什之加半焉，其他竹林园池之产称

是”，成为山阴县内屈指可数的富豪；其后，他在正室之西修建家塾，藏书达数千卷，“致礼名儒，日遣

诸子就学焉”。⑤ 高贵瑜则从事商贸，“农末相资”，不数年即建屋百楹，坐拥千余亩田地、山林。与其

叔父、兄长一样，他也开始延师教导子弟。⑥

高宗浙诸子继承了丰厚家业，生活富庶，为人歆羡。其中，长子高贵瑰世袭粮长，总理家政。他

活跃的年代处于正统至成化之际，此时江南一带的社会经济与明初相比已有显著变化。由于商业的

发展，豪民富户取得了新的营利途径。如前所述，高宗浙叔侄在恢复和拓充家业的过程中采取了农

商并举、本末相资的方式，借助商贸活动获取财富。他们拥有数以千亩计的田地、山林和园池，其产

出相当部分应该都会进入商业管道。除农商经营外，他们很可能还涉足私盐贸易。这一点在高氏家

族史料中记述极为隐晦。永乐年间，高宗浙“家为人所诬”，宗汴之子贵繦“启行诣大理”，最终死于狱

中。⑦ 所诬为何？语焉不详。正统元年，高贵繤又被同里坐盐法者“诬指”为同谋，全家尽数发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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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盖州卫，直到十年后，因其四子高闰以卫所军生身份考中进士，才得以除豁尺籍，重整家业。①

通过农商贸易积累财富后，高氏一面求田问舍，一面投资子辈教育，创建家塾，延师就馆。他们

对文教的投入很快收到了实效。除高闰先期获得进士功名外，高贵瑰长子高堂选补郡博士弟子员，

四子高台则于弘治六年考中进士。高宗浙幼子高贵琦，虽未获取功名，但矢志问学，涉略广泛，成一

方名士。据同县名儒朱纯所撰墓志：

［高贵琦］甫弱冠知嗜学，批阅经史之余，博究天文历数、地理图志，州县沿革、山川形胜，及

遐方绝域、风土俗产，靡不闻识；与夫《图绘》《博古》等书，涉略殆遍。凡遇一事一物，必能品评高

下真伪。下至树艺、饮食，皆得其法，著《治圃》《掌膳》二书，通十六卷。尤工于诗，若汉魏乐府、

铙歌鼓吹等辞，五七言古选、唐人近体，一皆模拟……所著有《释耕漫录》二十卷。复潜心理学，

识者重之。

由于学识广博，高贵琦本人受到时任绍兴知府戴琥（字廷节）的倚重（“戴侯在郡崇礼乐、兴水利，修举

废坠，亦常咨及之”），还曾与朱纯一道协助恢复府学乡射礼。②

在诗书日趋普及之际，家族礼仪也随之发生转变。高氏家庙之设始于高宗浙修造书塾之时，高

贵瑰克承父志，力加修治，并开展“每月会族，互相告戒”的族事活动。③ 高闰则在父亲高贵繤去世

后，“行丧祭一遵文公家礼，不用浮屠氏所为”，并“修祠堂，迎复三代神主于普香寺”。④ 大约在成化

十年（１４７４）前后，高氏着手重修五王祠，完善大宗祭祀。在此过程中，高贵琦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不但主持更新祠宇，增添五王像，而且考订春秋祀礼，创制迎宾奠献乐章，建立起完备的大宗祭仪。⑤

其间，最重要的举措是前引五王祠碑铭中提到的，将为复兴家族做出突出贡献的“松琴府君”高宗浙

“按《周礼》乡先生没则祭社之义”纎祀于祠内，与始迁祖高世则共享全族香火。

成化、弘治年间以来，高氏后辈子侄中取得廪膳和庠生资格者不胜枚举。此时，高氏一门已呈现

一派诗礼文雅之象，与永宣之世父祖辈取利农商、铢积锱累的做派已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另一支高氏的后裔也复兴起来。高世?长子尚
-

和次子尚 被发配后，家族重心转

到了尚 一脉。尚 年轻时奔走京师，为礼部仪曹，晚岁授封文林郎。⑥ 其三子高 投身盐业后致

富，被盐司举为盐场总催。⑦ 高 之孙高坛于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以军灶籍身份考中进士，自此开启仕
宦生涯。

在钱清高氏以外，灌浦郑氏同样经过家族内部调整，走出了明初的谪戍危机。由于郑氏本为故

元灶户，明初族内充军人数众多，致使二役相加，赋役负担特重。⑧ 不过，不同家庭、房派间的负担并

不均等。按明代卫所军制，军役有正军，有余丁，正军赴卫服役，余丁帮贴军装、继补军役，两者共同

组成军役供应团体。⑨ 帮贴余丁的设置本为纾解单一军户的供役压力，但很快就被军户家族吸收，转

化为内部分摊、转嫁机制。在灌浦郑氏内部，军役负担有着明确划分。其中，云南宜良所正军由郑叔

厚子孙听继，军装则由叔厚及从戍的伯实、仲徽的子孙共办；贵州清平卫军由郑子璋的后裔供役，先

由次子德宁补伍，后因德宁一支绝嗣，转勾郑德馨次子郑閂子孙继补，其余子孙帮贴军装；广宁左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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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军原以郑子瑛为正军，永乐六年后，由于子瑛绝嗣，转由其从兄郑子瑶补伍。郑子瑶后因精于“?

磨匠艺”，转充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兵仗局，阖族出田租１４０石养赡其家。①

更为重要的是，郑氏族内立有一条族规，凡获郡县庠生资格者，即免担军役（“惟为郡邑庠生者得

免”）。② 这一规定无形中激励了郑氏子弟求学入仕的热情。从永乐年间开始，大批郑氏族人踏入仕

途。正德元年，郑满（谱名“
.

”）曾在一篇谱序中回顾郑氏修谱历程，有意无意间勾勒出一份本族仕

宦名单：

拱廷伯祖始以儒业显，其后奕叶相继，子弟斌斌雅饬，远近莫不称慕。先从伯廉十提举府君

屡尝窃叹失谱，然未暇作也。宁阳尹廷用兄、宁德尹仁卿兄、丰城尹廷器兄，长沙郡守侄本弘屡

欲修谱，皆以源流未明，辄不敢举。③

文中，拱廷即郑子瑚，永乐三年举贤良方正，参修《天下图志》，后出知丰城；“廉十提举”即郑德馨，宣

德十年（１４３５）由廪生应制贡，入太学，正统九年授海北盐课提举司提举；“宁阳尹廷用”即德馨之子郑
锺，天顺年间（１４５７—１４６４）举人才，授梧州府经历，转知宁阳；“宁德尹仁卿”即郑德溥之子郑?，成化
元年举人，出知宁德；“丰城尹廷器”即郑满堂兄郑铉，成化七年举人，出知丰城；“长沙郡守本弘”即德

馨之孙郑重，成化十一年军灶籍进士，升长沙知府，其曾孙郑卿于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成灶籍进
士；④郑满本人则为弘治五年举人，历官至濮州知州。⑤ （世系见图 ２）明清两代，郑氏族内仕宦人数
奇多，在慈溪县内特为突出。正如道光《溪上遗闻集录》所言：“吾邑世家之久，未有若鹳浦（引按：即

灌浦）郑氏者，自洪、永以来，代有闻人。”⑥

值得注意的是，在郑氏各个支系之间，仕宦成就并非均匀分布。其中，郑仲徽之子子弼（即郑满

祖父）一支以及郑德馨之子郑髄和郑锺两支占有大部分仕职。他们足以凭借科举功名而将自身的军

役负担转嫁至贫弱旁支。正是这种家族内部的军役分摊和转移机制，使得特定支系免受重役压迫，

逐渐发展壮大。

在杭州湾南岸各盐场中，军灶人群势力复苏的现象相当常见。前述化龙张均敬的后裔便是一

例。嘉靖年间，石首籍官员张璧为张均敬之孙张慎撰写墓志，追溯了张氏逐步走出明初谪戍困境的

过程：

祖均敬，国初以豪右谪戍宁夏。永乐初，遇例携来〔子〕来归余姚。时，旧业无存，以陈家团

濒海地颇高，谋居之，乃取荒田，自买牛以耕。子让娶崔氏，实生处士（引按：即墓主张慎）。处士

少愿谨，寡言笑；稍长，就学外塾，知博涉诸经史。尝岁荒，父母窘食，处士曰：“吾不能干仕也。”

遂勤治生为养，养始给。……既又厌所居湫溢〔隘〕，再迁化龙堰，结茅居焉。里中子弟多从之，

耕暇为讲说，至??不休。海岁课盐，故入石堰场，以道远改梁家堰仓，商人少至，岁久或亏减，

则累民陪〔赔〕偿，众苦之。处士白于官，输石堰如故，且请蠲逋负，里中人德之。有高尚者，莫不

延颈与交，交久创为月会，会止肴茗，无他具，并时集诸姻 ，讽以节行孝谊，至今子姓有识不忘

者。长子富一，从梅屋王先生学，每归考问则躬指画，俾知向方。自言平生未尝欺一人，人有难，

力排解，以故凡争讼必先诣处士，处士与晓析直枉，退多相释者。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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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梁：《郑氏军灶述》，《灌浦郑氏宗谱》卷首，第２—３页。
郑梁：《郑氏军灶述》，《灌浦郑氏宗谱》卷首，第２页 ａ。
郑满：《勉斋先生遗稿》卷１《宗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４６册，第２９０页。
《成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整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第１３页；李周望原编，德沛增

续：《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华文书局１９６９年影印版，第８２６页。
有关灌浦郑氏家族的详细仕宦记录，见郑梁《灌浦郑氏人物传》，康熙十六年刊本。

尹元炜辑，冯本怀参定，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溪上遗闻集录》卷８，西泠印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７页。
张璧：《阳峰家藏集》卷３５《慎盭张处士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６６册，第６５４—６５５页。



张均敬在永乐年间遇恩赦还，留长、次二子在卫所服役，携余下三子回归故里。① 经父子两代在海滨

开荒置业，到张慎一辈时已可以“就学外塾，知博涉诸经史”。从引文描述中不难看出，张慎已俨然成

为地方领袖，其长子张琳（富一）更被送往同邑名儒处求学。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张琳之孙张怀终于

在正德十一年“以儒士领浙江乡荐第一”，并于次年得中进士。② 与之类似，前述开元周梦端的后裔

也经历了治生和求学的过程，裔孙周大有于嘉靖二十年成进士。值得一提的是，同高坛、郑重一样，

张怀和周大有都是军灶籍进士。③

以钱清高氏和灌浦郑氏为代表的诸多军灶家族的经历显示，通过家族组织的内部调适，不少由

元入明的盐场豪民之家经受住了明初严峻的政治冲击，恢复了他们的势力。永乐、宣德以后，通过将

财富转移至子孙教育，这些家族的后代开始转向仕途，并在成弘、正嘉之际陆续斩获高级功名。基于

财富和文教优势，这些家族迅速扩展了其在地方社会的势力。以军灶家族为代表，一批具有科举仕

宦背景、把持灶丁优免特权的滨海大族，逐渐发展成为明代中后期饱受官府诟病的“豪强灶户”，对东

南沿海盐政运作和盐场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余论

目前，我们关于明初江南豪民的认识很大部分得自明代中叶时人文集中相关传记和墓志铭的记

载。明人诗文和墓志中，大量出现的诸如“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④和“富民豪族，
/

削殆

尽”⑤的表述，常被视作当时禁抑江南豪民之惨酷景况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一大批记载明初江南豪

富破家败落的墓志和传记文字的集中涌现本身是个耐人寻思的现象。这些文字的存在，换个角度来

看，不正吊诡地印证了一个与其字面意义相左的事实吗？———那些被打击、迁遣的豪民富户并未被

“
/

削殆尽”，至少其直系或旁系近支后人仍保有相当的实力，否则怎么还会有人邀请当世名流为其

先人刻碑立传？换言之，这些记文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明代中期一批具有实力或权势的人对自己先辈

身世、遭际的叙述。它们的大量出现实际意味着，明初饱受打击的豪民富户已整体性地走出了挫折

和苦境，重新恢复了实力。

从豪民富户到科第之家的转变，是元明之际至明代中叶东南一带基层权势演变的基本线索。⑥

长期以来，这一线索常与另一条有关明初大量江南豪民被打压、迁遣以致毁家破族的线索相并存。

按前述檀上宽的分类，前一种顺利转型的豪富当可归入“乡村维持型”富民，而后一种被禁抑、整肃的

豪富则大致属于“追求私利型”或“权力志向型”富民。显然，檀上氏在这里采用了一种“后视”的眼

光，对明初王朝国家治理江南豪民的模式进行了归纳。其问题在于，尽管富民在明初具有不同的政

治处境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同富民类型之间未必存在清晰的界线，因为明初富民的不同境遇是王

朝政治运作和地方权势因应的实际结果，而不是预先设定的“类型”。就如杭州湾南岸的军灶人群，

他们之在明初被加以军、灶两重重役，并非一场统一的、有规划的禁抑豪民的政治运动使然，而是在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案由以及多重契机之下被国家力量规制、惩处的产物。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不

同类型富民的境遇其实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就像杭州湾南岸的诸多军灶家族，他们在明初经历了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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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化龙张氏宗谱》卷３《山西陕西化龙支》，第２４页。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２４《谠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５２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１４页。
李周望原编，德沛增续：《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第５８８、７４５页。按，杭州湾南岸地区目前已知明代军灶籍进士为５人，除

本文述及的高坛、郑重、张怀和周大有外，另有一人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王恩（籍隶石堰场），惜乎王氏家族史料不存。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２２《采苓子郑处士墓碣》，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４１页。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５８《莫处士传》，《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２５５册，第１３页。
相关讨论参见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６期；刘永华《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堡邹公崇拜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 ３期；杨茜《聚落与家族：
明代紫盽村的权势演替与地域形塑》，《史林》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痛的谪戍危机，权势濒于倾覆，但又能凭借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渐次恢复家业，最终实现向军灶籍

进士家族的转型。

杭州湾南岸的军灶人群以其起伏波荡的经历，清晰展示了明初以来滨海社会演变的轨迹。这一

段经历复合了明代前期江南豪富“挫折”和“转型”的双重历史。这也提示我们，如果将特定人群的现

实际遇和他们因应历史变迁的复杂策略纳入视野，一些看似相悖的历史现象背后仍然可能存在着某

种内在的统一。

Ａ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ａｌｔ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Ｊ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ｄ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ｈｉｆｔｓ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ａｒｇｅｌｙｐｒｏｃｅｅｄ
ａｌｏｎｇ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ｓ：Ｏｎｅ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ｅｌｉｔｅｃｌａｓｓ（ｈａｏｍｉ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ａｒｓｈｌａｗｓｂｙｔｈｅＭｉｎｇｃｏｕｒ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ｋｅｅｐｓ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ｈａｏｍｉｎ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ｇｒａｉ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ｌ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ｔｏｇｅｎｔｒｙａｎｄ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ｂａ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
Ｍ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ｐａｔｈ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ｏｍｉｎｓｆａｔｅ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ｂｏｔｈｆａｉｌｔｏ
ｓｈｏｗｓｏｌｉｃｉｔｕｄ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ｒｅ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ｇｎｏｒｅｔｈｅｉｒ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ｐｏｗｅｒｔｏｈａｎｄｌｅ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ｈａｏｍｉ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ｒｍｏｆ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Ｂａｙｗｈｏｈａｄ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ａｌｔ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ｊｕｎｚａｏｊｉ）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ｔｔｒａｃｅｓｔｈｅｉｒ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ｓｔａｌｈａｏｍｉｎ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ａｌｔ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ｉｍｐｏｓｅｄｄｕａｌｓａｌｔ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ｒｖéｅａｎｄｔａｘｅｓｂｙ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Ｍ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ｄｕｅｔｏｗｅｌ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Ｍｉｎｇ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ａｌｔ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ｅｘｕｂｅｒａｎｔ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ｅｌｉｔｅｃｌａｓｓｔｏ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ｕｎｒｅｓｔ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ｔ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ｗｏｐａｔｈ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ｈｉｆｔｓ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ｏｕｌ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ｉｎ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ａｌｔ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丰若非）

·９６·

明代军灶籍新证


